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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  

庫務大樓 的地積比率  

 規劃署在擬定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」用地的參考地積比

率時會進行獨立評估。評估時會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附近一帶的

規劃環境、現行的規劃參數、所涉用地的特色、發展限制及規限，

以及擬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」的性質。  

2 .  庫 務 大 樓 項 目 用 地 屬 於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

號  S/ K2 0 /3 0。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雖然未有列明「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設施」地帶的地積比率限制，但根據有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

《說明書》，規劃區的整體商用樓面面積受運輸網絡的容量所規

限，因此政府把該地帶的最高地積比率定為 8 倍，以抑制交通增

長。為測試擬議道路網絡及其容量是否足以支援西南九龍分區計

劃大綱圖的擬議發展規模，政府曾進行包括交通模型的綜合規劃

研究，結果顯示道路網絡的容量會限制用作商業用途的總樓面面

積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雖 然 在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(例 如 長 沙 灣 分 區 計

劃大綱圖 )內商業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可達 1 2 倍，但在西南九龍

分區計劃大綱圖內商業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只為 8 倍。  

3 .  此外，該項目用地的西面面向東京街西。根據《長沙灣地區

空氣流通專家評估》，東京街西是海風滲入深水埗區內陸地區的

主要通風長廊之一。為了加強通風效果，須將沿鄰接東京街西擬

議發展用地邊界的建築物後移。因此，通風效果方面的考慮亦在

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項目用地的發展。   

4 .  由於項目用地擬發展為類似商業樓宇的政府辦公大樓，經考

慮上文所述的交通、通風及其他規劃考慮因素後，我們認為將其

參考地積比率定為 8 倍 (相等於「商業」地帶的最高地積比率 )已
達致地盡其用。  

位於西九 龍地區地積比率 達 15 倍或以上的商 業用地  

5 .  根 據 我 們 的 記 錄 ， 西 九 龍 (包 括 深 水 埗 、 尖 沙 咀 、 油 麻 地 、

旺角及西南九龍的規劃區 )內有些商業用地的地積比率達 15 倍或

以上，例如彌敦道 4 73 號及彌敦道 5 80 A 至 58 0 F 號，亦有在不

同地點的商業用地的地積比率達 12 倍或以上，但在 15 倍以下 (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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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彌敦道 23 至 25  號及彌敦道 5 55 號 )。但自 1 993 年起，此等

規 劃 區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限 定 商 業 地 帶 的 地 積 比 率 不 得 超 過

1 2 倍。至於 環球貿易廣場是一幢樓高 10 8 層的高樓大廈，屬九

龍站上蓋綜合發展項目的一部分，該項目整體的地積比率約為 8
倍。  

 

規劃署  
2 0 15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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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深水埗 區提供的醫療設施 及服務  

深水埗區 的醫療設施及服務  

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 (普通科診所 )，以長者、

低收入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為主要服務對象。由於深水埗區現有的

五間普通科診所未能滿足龐大的服務需求，故須增設新的基層醫

療 服 務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估 計 深 水 埗 區 的 人 口 會 由 20 13 年 的

3 8 8  70 0 人增至 202 3 年 的 4 76  2 00 人，當中長者約佔 21%。因此，

我 們 預 計 未 來 深 水 埗 區 居 民 (特 別 是 長 者 )的 醫 療 需 要 和 對 公 營

基層醫療服務的依賴會繼續有所增加。  

2 .  目前，政府正規劃重建石硤尾社區健康中心，以助減輕石硤

尾地區的服務負荷。由於附近公共屋邨林立，故須重建石硤尾社

區健康中心，並在長沙灣庫務大樓開設普通科診所，以應付 日增

的服務需求和照顧區內的長遠醫療需要。  

提供公共 牙科服務  

政府的牙 科護理政策  

3 .  開設牙科診所提供公共牙科服務並非政府的現行政策。政府

的牙科護理政策主要是通過宣傳和教育，提高市民對注重口腔衞

生的意識，並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。一般牙科護理

服 務 (例 如 洗 牙 和 鑲 補 )主 要 由 本 港 的 私 營 界 別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提

供 (註 1 )。在深水埗區提供社區牙科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如下 —  

( a )  香港醫藥援助會 – 白田診所 ;   

( b )  香港醫藥援助會 – 李鄭屋診所；以及  

( c ) 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 (深水埗 )。  

4 .  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計劃下，60 歲或以上、殘疾或經

醫生證明健康欠佳的受助人均合資格申領牙科治療費用津貼，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菲臘牙科醫院是一所教學醫院，為培訓牙醫及其他牙科輔助人員提供臨床教學設施，亦為牙

科輔助人員開辦文憑及證書課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該醫院只會接納具教學價值的求診者為教

學病人，而不會提供公共牙科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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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付 所 接 受 的 牙 科 治 療 項 目 (包 括 假 牙 、 牙 冠 、 牙 橋 、 洗 牙 、 鑲

補 、 根 管 治 療 及 脫 牙 )的 實 際 費 用 或 相 關 津 貼 的 最 高 金 額 ， 以 較

低者為準。  

為有特別 需要者提供支援  

5 .  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措施，以加強對社會上有特別需要人士

的支援，使他們能接受牙科護理服務：  

( a )  政府在 20 1 1 年推行先導計劃，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立牙科外

展隊，為約 6 6  000 名居於安老院舍或接受日間護理中心服

務的長者提供基本牙科護理服務。該先導計劃已於 20 14 年

1 0 月轉為恆常項目，並擴大牙科治療範圍至涵蓋鑲補、脫

牙、假牙及其他服務；  

( b )  關愛基金在 20 1 2 年 9 月 推 出「 長 者 牙 科 服 務 資 助 項 目 」，

為 使 用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資 助 的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或 家 務 助 理 服 務

的 低 收 入 長 者 ， 免 費 提 供 鑲 假 牙 和 相 關 的 牙 科 診 療 服 務 。

為 了 讓 更 多 經 濟 上 有 困 難 但 沒 有 申 領 綜 援 的 長 者 受 惠 ， 項

目已於 20 1 5 年 9 月分階段擴展至領取「長者生活津貼」的

長者，首階段涵蓋 80 歲或以上的長者 (涉及約 13 萬名長

者 )。關愛基金已預留約八億元，以應付擴展項目在首三年

的 開 支 ， 並 會 因 應 推 行 進 度 及 整 體 情 況 ， 考 慮 逐 步 將 項 目

擴展至其他年齡組別；以及  

( c )  政府在 2 00 9 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，資助 7 0 歲或以

上 的 本 地 居 民 使 用 私 營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， 包 括 牙 科 護 理 服

務。在 20 1 4 年 1 月，政府將該計劃轉為恆常計劃，並自

2 0 14 年 6 月起，將每名合資格長者每年可獲發的醫療券金

額倍增至 2 , 00 0 元。  

政府牙科 診所  

6 .  衞生署轄下的 3 9 間政府牙科診所是由公務員事務局撥款以

履行政府的合約責任，為公務員、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牙科

福利，因此服務對象主要為公務員、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。不過，

衞生署亦會於特定時段，在 1 1 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免費

緊急牙科服務 (又稱「牙科街症」 )，包括處理急性牙患、處方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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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藥物、治理口腔膿腫及脫牙。此外，牙醫會就病人的個別需要

提供專業意見。鑑於現時政府牙科診所的使用率已達 10 0 %，以

及現時本港牙醫 (包括政府牙醫 )人手不足，衞生署暫時未能在現

有的「牙科街症」時段以外，再騰出額外時段增加「牙科街症」

服務。  

 

食物及衞 生局  
2 0 15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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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深水埗 區提供的社會福利 設施及服務  

幼兒服務  

  在 深 水 埗 區 ， 獨 立 幼 兒 中 心 和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為 三 歲

以下幼童提供日間幼兒中心服務，其中部分中心也為六歲以下兒

童提供暫託幼兒服務和延長時間服務，以支援因遇到突發事情或

工作時間長而未能照顧子女的家長。此外，該區設有互助幼兒中

心，為六歲以下兒童提供日間幼兒照顧服務；並推行為九歲以下

兒童而設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。  

2 .   鑑於深水埗區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使用率已達 10 0 %，而

該 區 零 至 六 歲 的 兒 童 人 口 預 計 在 未 來 數 年 維 持 相 若 水 平 ( 即
2 2  0 00 人 )， 倘 有 合 適 的 地 方 和 資 源 ， 社 署 計 劃 在 該 區 設 立 一 所

資助獨立幼兒中心，以應付服務需求。  

3 .   自 20 15 -1 6 年度起，社署會分階段在需求殷切的地區 (包
括 深 水 埗 區 )  內 的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和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增 設 延 長

時間服務名額，目標是把該服務的名額總數由約 1  2 00 個增至約

6  200 個。此外，政府會在 2 01 5 -1 6 年度委託顧問就幼兒服務的

長遠發展進行研究，以期提供可切合本港家庭所需的服務。  

長者服務  

4 .   區 內 長 者 中 心 的 數 目 除 取 決 於 長 者 人 口 數 目 外 ， 亦 須 視

乎人口特徵、地理因素、服務需求及其他考慮因素而定。  

5 .   政 府 會 繼 續 以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增 加 安 老 宿 位 的 供 應 ， 以

應付社會對長者服務的需求：  

( a )  短 期 而 言 ， 我 們 會 持 續 通 過 護 養 院 宿 位 買 位 計 劃 ， 向 自

負 盈 虧 的 安 老 院 舍 購 買 宿 位 ， 並 善 用 現 有 津 助 和 合 約 安

老院舍的空間，以提供更多安老宿位；  

( b )  中 期 而 言 ， 我 們 會 興 建 新 的 合 約 安 老 院 舍 ， 以 增 加 資 助

宿位，特別是護理水平較高的宿位；以及  

( c )  長期而言，我們會繼續物色適合興建新院舍的用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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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我 們 亦 會 研 究 把 安 老 設 施 納 入 重 建 計 劃 項 目 和 把 空 置 的

政府樓宇或物業改建為安老院舍的可行性。此外，我們現正與非

政府機構合作，以期善用其擁有的土地，例如通過「私人土地作

福利用途特別計劃」提供更多安老宿位及日間護理名額。  

7 .   在 20 15 - 16 至 2 01 7- 1 8 年度期間，全港將有六所合約安老

院舍和安老院舍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投入服務，其中兩所位於深

水埗區。這兩所位於長沙灣邨和東沙島街的院舍分別提供 15 0 個

和 10 0 個資助與非資助名額。  

8 .   社 署 已 預 留 用 地 興 建 新 的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和 附 設 於 合

約安老院舍內的長者日間護理單位，以 提 供 更 多 日 間 護 理 名 額 。

署方除了在不同地區推行計劃項目外，亦會運用跨區安排，靈活

增加部分輪候時間較長地區的日間護理名額。  

9 .   社 署 會 繼續 視乎 情況 與 相 關部 門磋 商， 務 求 在各 區 (包括

深 水 埗 區 )預 留 合 適 的 用 地 或 處 所 ， 用 於 興 建 合 約 安 老 院 舍 和 合

約安老院舍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。舉例來說，市區重建局位於元

州街  /  興華街  /  福榮街的發展用地，已預留作興建一所安老院

舍之用。  

殘疾人士 康復服務  

1 0 .   政 府 亦 會 繼 續 以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物 色 合 適 的 用 地 或 處

所，藉此增加供應，以應付社會對康復服務的需求。就此，政府

一直致力增加資助宿位。自 20 12 年 7 月起，我們已物色多幅用

地，以提 供 2  7 13 個殘疾人士宿位和 2  01 6 個日間訓練及職業康

復服務名額；並將通過新的服務項目和原址擴建計劃，增加合共

1  47 1 個學前康復服務名額。此外，我們現正與非政府機構合 作 ，

以期善用其擁有的土地，例如通過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

劃」提供更多殘疾人士宿位。  

 

 

 



附件 I I I  

- 3 - 

1 1 .   我 們 已 在 深 水 埗 區 物 色 用 地 ， 用 以 在 20 15 - 16 至

2 0 17 -1 8  年度期間，興建下列康復服務設施：  

地點  康復服務 類別  

長 沙 灣 前 長 沙 灣 警 察 宿 舍

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 

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

展能中心  

輔助宿舍  

深水埗蘇屋邨公共房屋  

重建項目第 1 期第 1 0 座  

特殊幼兒中心  

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 

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 

深水埗蘇屋邨公共房屋  

重建項目第 2 期第 1 4 座  

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

展能中心  

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 

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

 

1 2 .   社 署 會 繼續 適時 與相 關 部 門磋 商， 務求 在 各 區 (包括 深水

埗區 )預留合適的用地或處所提供康復服務。  

 

社會福利 署  
2 0 15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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